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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

人员调配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学院人员调配工作，建立健全科学、合理、协调、

有序的工作人员增减管理机制，规范人员调动程序，保障人员有序流

动，根据《黑龙江省省直单位人员调配工作规定》（黑人社发[2012]87

号）、《关于改革后纳入企业集团并仍按事业单位管理的单位有关人事

管理问题的复函》（黑人社函[2019]414 号）、《中国龙江森林工业集团

所属事业单位人员调动管理办法》（龙森人[2021]1044 号）等有关规

定和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学院内设机构无职级干部、专业技术人员、工勤人员及聘用人员

适用本办法。

二、调配原则

（一）适应学院事业发展，优化人才结构，合理配置人才资源，

注重部门梯队建设，保持骨干队伍的稳定，保障教学一线工作需要。

（二）严格执行上级有关机构编制管理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，人

员调动在规定的机构规格、编制数额和岗位结构比例内进行。根据事

业单位工勤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，不允许调入工人。

（三）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为导向，以德为先德才兼备为标准，参

照人员身份、岗位职责对等条件择优选调，宁缺勿滥，合理配置和使

用人才。严格执行有关回避制度。

（四）学院引进工作人员以公开招聘为主要渠道，以人员调动为

补充，要符合人岗相适要求，适当照顾夫妻两地分居等实际困难。

三、调配条件

（一）调入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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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调入人员应是其他事业单位在编在岗且按事业单位管理的人

员，具有正式干部身份。

2、调入人员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

务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历的，

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岁，特殊人才可适当放宽。

3、调入人员应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，作风正派，身体健康，具备

职（岗）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。

（二）调出人员

1、调出人员应于计划离职日期前三个月向学院人事处提交调出

申请，调出申请应详细阐明调出原因及去向。

2、根据机关事业单位防治“吃空饷”问题系列文件要求，调出

人员在考取统招学历进修学习期间或与学院签订工作协议未到期而

提出申请的，应先按协议规定向学院交纳补偿金，再行办理调出手续。

3、根据机关事业单位防治“吃空饷”问题和“离岗创业”系列

文件要求，调出人员在“离岗创业”期间提出申请的，应先终结“离

岗创业”状态，再行办理调出手续。

（三）院内调配

1、院内调配应根据工作需要，考虑调动人员身份属性、岗位层

次、部门结构等情况，坚持合理的流向，本着调剂余缺、量才适用的

原则进行。

2、院内调配应尽量在调配人员现下担负的重点项目、重点工作

完结基础上进行，控制借调行为。

3、院内调配采取本人书面申请或学院派遣安置等方式进行，调

配人员按调整后的岗位兑现工资福利待遇。
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调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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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试用期未满的。

2、涉嫌违纪违法，正在接受有关的专门机关审查，尚未作出结论

的。

3、正在接受审计机关审计的。

4、受处分期间或者未满影响期限的。

5、在现岗位工作未满一年的。

6、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。

四、调配权限

根据《黑龙江省省直单位人员调配工作规定》，学院院级领导调配

按上级机关决定办理；学院内设机构领导调配按学院党委组织部决定

办理；无职级干部、专业技术人员、工勤人员、聘用人员调配由学院

人事处办理。

五、调配程序

（一）调入程序

1、调入人员(或推荐者)须向学院人事处递交调入申请报告(或推

荐材料)一份，详细说明本人(或被推荐者)基本情况、简历、业务专长、

工作表现、取得的成果、家庭情况及要求等。人事处初审(资格审查)

后，向适合用人的部门岗位推荐。

2.用人部门及主管领导同意推荐使用的人员由人事处综合相关部

门意见，提请学院领导是否调入。如同意则启动调入程序，学院行文

向集团领导小组提交申请，获准后成立面试、试讲工作领导小组进行

量化评分。人事处将拟调入人员前期考核及量化评分情况报请学院党

政会议研究决定。

3、根据学院党政会议决定，人事处携调入人员档案及相关材料报

集团人力资源部签批《干部调转呈报表》，再将《干部调转呈报表》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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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动人员到原单位及主管部门签章批准。手续完成后办理落编及工资

待遇审批。

（二）调出程序

1、调出人员须向学院人事处提交书面申请，如实说明调出原因及

去向，所在部门负责人、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、主管院领导签署意见

再行办理。

2、学院院级领导调出的按上级机关决定办理；学院内设机构职级

干部调出的先由党委组织部履行相应程序，人事处再行办理；具有高

级及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、硕士及以上学历人员调出的须经学院党

委会议研究决定；无职级干部、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人员、本科及以

下学历人员由人事处履行相应程序。

3、获准调出的人员由人事处向学院相关部门发出调出人员汇签

函，相关部门应按照本部门职责办结调出人员与学院的经济往来、固

定资产使用管理、公积金、医保等事务，负责人签名盖章。人事处自

减编日期下月起注销人事、工资关系，停缴养老保险及职业年金。

（三）院内调配程序

1、工作人员因自身因素申请工作调动的应向人事处提交书面申

请，说明调动原因，所在部门负责人、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、主管院

领导签署意见。人事处履行调配手续。

2、工作人员受上级机关及学院派遣安置的由人事处履行调配手

续。

六、调配纪律

（一）审核部门应严格履行职责，严格审查调配人员人事档案，

认真审核把关，不得随意降低标准，放宽条件。要严格履行程序，不

得弄虚作假，搞不正之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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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要严格执行干部人事管理工作有关法规、政策，不得在干

部决定调出前搞突击提拔或违规提职调入。调出（调入）单位要提供

人员真实情况，不得隐瞒、歪曲事实真相。

（三）调入单位和调动人员应当遵守有关规定，服从组织安排，

在规定期限内办理行政、组织、工资关系等有关手续，在限定的时间

内报到。无正当理由不服从调动或逾期不报到者，逾期不再办理，并

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（四）参照《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》、《党政领导

干部任职回避暂行规定》等规定，严格执行有关回避制度。

七、其他规定

（一）本办法解释权归属学院人事处。

（二）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原有办法废止。

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8 月 10 日


